
- 1 - 

立 法 會 CB(2)1514/06-07(04)號 文 件  
 
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十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改 善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處 理 檢 控 個 案 的 程 序 和 方 式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為 回 應 申 訴 專 員 進 行 的

直 接 調 查 ， 就 監 察 有 法 定 檢 控 時 限 的 個 案 所 採 取 的 改 善 措 施 及 將 採 納 的

跟 進 行 動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2.  食 環 署 負 責 執 行 多 項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衞 生 的 條 例 和 規 例 。 除 平

均 每 年 處 理 11 000 宗 拘 捕 個 案 以 及 發 出 24 000 份 針 對 亂 拋 垃 圾 罪 行 的 定

額 罰 款 通 知 書 外 ， 食 環 署 亦 處 理 17 000 宗 傳 票 個 案 。《 裁 判 官 條 例 》 (第

227 章 )規 定 ， 根 據 這 些 法 例 向 法 院 提 出 告 發 ， 必 須 於 其 所 涉 事 項 發 生 後

起 計 的 六 個 月 內 提 出 。 該 法 定 的 六 個 月 時 限 稱 為 “ 檢 控 時 限 ” 。  

 

3 .  申 訴 專 員 在 處 理 一 些 投 訴 時 ， 發 現 食 環 署 有 因 過 了 “ 檢 控 時 限 ” 而

未 能 檢 控 違 例 者 的 情 況。申 訴 專 員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宣 布 根 據《 申

訴 專 員 條 例 》 (第 397 章 )第 7(1)(a)( i i )條 ， 就 有 法 定 檢 控 時 限 的 傳 票 個 案

展 開 直 接 調 查 。 申 訴 專 員 的 直 接 調 查 範 圍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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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食 環 署 處 理 有 檢 控 時 限 的 個 案 的 程 序 和 方 法 ( 並 非 檢 控 與 否 的

決 定 )； 以 及  

 

(b)  該 署 有 否 監 察 制 度 ， 以 及 能 否 保 證 適 時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。  

 

 

直 接 調 查 報 告  

4.  申 訴 專 員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表 直 接 調 查 報 告 ， 表 示 留 意

到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的 三 年 ， 食 環 署 共 處 理 超 過

50 000 宗 傳 票 檢 控 個 案 。 當 中 有 33 宗 ， 或 總 數 的 0.07%， 因 過 了 檢 控 時

限 而 未 能 檢 控 。 此 外 ， 申 訴 專 員 亦 向 食 環 署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。  

 

 

落 實 申 訴 專 員 的 建 議 和 採 取 其 他 改 善 措 施  

5.  食 環 署 已 考 慮 和 接 納 申 訴 專 員 提 出 的 所 有 建 議  (有 關 建 議 詳 列 於 附

件 )， 並 已 落 實 其 中 多 項 建 議 。 食 環 署 署 長 會 向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匯

報 有 關 工 作 進 度 (包 括 紀 律 調 查 )。事 實 上，在 直 接 調 查 報 告 發 表 之 前，食

環 署 已 主 動 就 有 關 的 檢 控 個 案 進 行 檢 討 ， 務 求 改 善 有 關 的 既 定 處 理 程 序

和 方 式 。 各 項 將 予 落 實 和 已 經 落 實 的 主 要 改 善 措 施 在 下 文 載 述 。  

 

加 強 內 部 溝 通 及 個 案 監 察  

6.  為 監 管 檢 控 個 案 的 處 理 和 監 察 程 序 ， 食 環 署 已 有 一 套 制 度 ， 以 人 手

方 式 記 錄 檢 控 個 案 的 進 度 ， 供 分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、 檢 控 組 和 總 部 處 理

查 察 。 為 了 進 一 步 改 善 現 有 的 人 手 監 察 機 制 ， 食 環 署 將 會 在 三 個 月 內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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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一 個 電 腦 化 平 台 ， 以 便 員 工 可 聯 機 更 新 和 共 用 傳 票 資 料 ， 包 括 關 鍵 日

期 、 個 案 進 度 和 行 動 人 員 。 有 了 這 套 系 統 ， 部 門 便 能 更 快 捷 和 及 時 追 查

個 案 進 度 ， 以 及 有 效 監 察 行 動 主 任 的 表 現 。 食 環 署 的 長 遠 計 劃 ， 是 研 發

一 套 完 善 的 聯 機 資 訊 兼 追 查 系 統 ， 以 便 保 存 傳 票 資 料 和 監 察 向 法 庭 提 出

告 發 的 進 度 。  

 

7 .  食 環 署 亦 有 檢 討 檢 控 個 案 的 處 理 程 序 ， 並 已 實 施 以 下 多 項 改 善 措

施 ︰  

 

(a)  由 一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親 自 覆 核 和 處 理 撤 銷 檢 控 和 “ 過 了 檢 控 時

限 ” 的 個 案 ， 包 括 向 “ 過 了 檢 控 時 限 ” 個 案 的 投 訴 人 所 作 的 回

覆 ； 以 及  

 

(b)  至 於 仍 在 “ 檢 控 時 限 ” 內 但 因 證 據 不 足 或 投 訴 人 其 後 拒 絕 出 庭

作 供 等 原 因 而 無 法 繼 續 跟 進 的 個 案 ， 審 批 人 員 的 級 別 提 升 至 總

監 ∕ 高 級 總 監 。  

 

加 強 培 訓 和 提 醒 員 工  

8.  食 環 署 在 新 入 職 衞 生 督 察 培 訓 課 程 和 在 職 衞 生 督 察 復 修 課 程 中，加 入

“ 檢 控 時 限 ” 的 課 題 ， 以 加 深 員 工 在 這 方 面 的 認 識 。  

 

9 .  食 環 署 已 檢 討 和 修 訂 處 理 檢 控 個 案 的 現 有 指 引 及 程 序 ， 並 已 提 示 各

級 員 工 必 須 嚴 格 遵 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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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善 與 其 他 部 門 的 聯 繫  

10.  食 環 署 已 加 強 與 政 府 化 驗 所 的 溝 通 ， 確 保 密 切 監 察 檢 控 個 案 的 食 物

測 試 進 度 。 如 個 案 的 檢 控 時 限 將 在 三 個 月 內 屆 滿 ， 食 環 署 會 每 星 期 向 政

府 化 驗 所 發 出 催 辦 函 。 食 環 署 亦 會 視 乎 署 方 提 出 的 實 際 檢 控 宗 數 ， 繼 續

定 期 與 司 法 機 構 檢 討 法 院 的 聆 訊 限 額 是 否 足 夠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安 排 特 別

聆 訊 節 數 ， 以 處 理 積 壓 的 個 案 。  

 

涉 及 擅 自 更 改 持 牌 處 所 已 獲 批 准 圖 則 的 個 案  

11.  至 於 涉 及 擅 自 更 改 持 牌 處 所 已 獲 批 准 圖 則 的 個 案 ， 食 環 署 已 提 示 員

工 ， 應 如 何 準 確 計 算 “ 檢 控 時 限 ” 。 食 環 署 亦 建 議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， 以 消

除 當 中 的 紕 漏 。  

 

 

紀 律 調 查  

12.  對 於 直 接 調 查 報 告 對 部 門 人 員 的 批 評 ， 食 環 署 已 就 所 有 個 案 展 開 深

入 調 查 。 食 環 署 會 視 乎 情 況 ， 根 據 既 定 程 序 和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對 有

關 員 工 採 取 紀 律 處 分 。 在 調 查 未 有 結 果 前 ， 食 環 署 已 把 申 訴 專 員 報 告 中

披 露 的 隱 瞞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員 工 調 離 現 職 。  

 
 
 
 
 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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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申 訴 專 員 的 建 議  

 
分 區 工 作  
 

(1)  檢 討 分 區 工 作 與 檢 控 組 之 間 的 協 調 ， 確 保 有 緊 密 直 接

的 聯 繫 ；  
 
(2)  檢 討 文 件 派 遞 程 序 ；  
 
(3)  向 所 有 高 級 督 察 （ 分 區 ） 灌 輸 妥 善 管 理 個 案 的 觀 念 ；

以 及  
 
(4)  檢 討 處 理 食 物 樣 本 ， 特 別 是 容 易 腐 爛 的 食 物 樣 本 的 程

序 ， 確 保 適 時 進 行 分 析 。  
 
檢 控 組  
 

(5)  基 於 其 中 一 個 引 述 個 案 ， 檢 討 處 理 提 出 檢 控 的 個 案 及

查 核 證 據 的 程 序 ；  
 

(6)  令 職 員 明 白 ， 高 級 督 察 （ 檢 控 ） 須 為 文 書 人 員 負 責 的

工 作 承 擔 責 任 ；  
 

(7)  提 示 職 員 必 須 注 意 檢 控 時 限 ；  
 

(8)  提 示 職 員 迅 速 採 取 行 動 ； 以 及  
 

(9)  定 期 評 估 司 法 機 構 為 不 同 檢 控 單 位 訂 定 的 限 額 ， 如 有

需 要 ， 檢 討 這 些 限 額 是 否 足 夠 。  
 
延 長 檢 控 時 限  
 

(10)  考 慮 修 改 法 例，以 檢 控 擅 自 更 改 樓 宇 圖 則 的 違 規 行 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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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 銷 檢 控  
 

(11)  設 立 制 度，訂 明 撤 銷 檢 控 的 個 案 須 經 首 長 級 人 員 批 准 ； 
 

(12)  若 個 案 撤 銷 檢 控 ， 給 投 訴 人 的 回 覆 須 經 首 長 級 人 員 詳

細 審 核 ； 以 及  
 

(13)  就 沒 有 進 行 檢 控 的 個 案 （ 不 論 原 因 何 在 ） 定 期 遞 交 報

表 ， 以 供 首 長 級 人 員 詳 細 審 核 。  
 

與 市 民 溝 通  
 

(14)  提 醒 職 員 在 與 市 民 溝 通 時 ， 必 須 注 意 資 料 準 確 及 具 透

明 度 ；  
 

(15)  盡 可 能 向 市 民 披 露 完 整 真 實 的 資 料 ； 以 及  
 

(16)  警 告 職 員 不 得 蓄 意 向 市 民 發 放 虛 假 資 料 ， 以 圖 掩 飾 錯

誤 。  
 

個 案 分 類  
 

(17)  就 撤 銷 檢 控 的 個 案 分 類 訂 定 指 引 。  
 

與 政 府 化 驗 所 協 調  
 

(18)  提 示 政 府 化 驗 所 留 意 緊 急 個 案 及 檢 查 進 度 ， 以 免 過 了

檢 控 時 限 。  
 

地 區 總 部 的 監 察  
 

(19)  向 地 區 總 部 定 期 提 交 已 終 結 個 案 的 報 表 ， 以 便 詳 細 審

核 。  
 

法 律 意 見  
 

(20)  檢 討 目 前 向 有 關 職 員 發 放 重 要 資 料 （ 例 如 法 律 意 見 ）

的 安 排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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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1)  檢 討 徵 詢 適 時 法 律 意 見 的 程 序 。  

 
工 作 手 冊  
 

(22)  整 合 補 充 指 引 ， 並 把 它 納 入 工 作 手 冊 。  
 


